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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日前發布新聞稿，鑑於我國邁入高齡化
社會，現行法下的「法定監護宣告制度」已經漸漸
不足以因應。因此行政院院會通過民法修正草案，
將要新增「意定監護宣告制度」，以求「最小變動
成年監護制度」和「尊重本人意思自主」。如果草
案立法通過，勢必將對現行監護宣告制度產生極大
幅度的變動。那麼究竟所謂意定監護宣告是什麼樣
的制度、又會對現行實務帶來什麼影響，本文以下
將為大家稍作解析。 

現行監護宣告制度與意定監護 

https://www.moj.gov.tw/cp-21-106582-1d236-001.html


意定監護制度的修法，很大程度就是要解決上
述幾個問題。所謂意定監護，意思就是讓A在患病以
前，就先以書面方式指定自己未來如果陷入精神障
礙或心智缺陷，要由B來擔任他的監護人。在未來如
果A真的因為患病而導致生活無法自理時，B就可以
直接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，而法院的審查也是以A的
意思為準，直接選任B做為監護人。一方面可以減少
審查時間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比較尊重A本身的意願，
更減少家族內部為了爭奪監護人地位的糾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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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法的監護宣告制度，是只有在A發病、被診
斷出來之後，才可以由他的親屬或社工單位等人向
法院聲請監護宣告。在法院做出監護宣告裁定之前，
A仍然是完全行為能力人，還可以自己與別人簽約等
等。然而，依照我國目前的法院實務，法院從收到
聲請開始，到作出監護宣告裁定之前，因為必須進
行精神鑑定、確認監護人是否有足夠資格等等，往
往必須耗費數個月的時間，曠日費時之下，常常緩
不濟急。 

另一方面，由於聲請監護宣告的時候，A通常已
經陷入意識、思慮不清的狀態，根本無法作主，也
無法表達誰是適合自己的監護人。而監護人在實質
上，又幾乎擁有掌控A所有財務狀況的權能。因此在
選定監護人的時候，經常會出現兄弟姐妹間爭著要
當監護人，甚至為此撕破臉的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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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制度的目的，是為了保障那些因為精
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導致無法像一般人一樣做出理
智決定的人。透過法院指定一個監護人，來代替這
個精神障礙者做所有法律上的決定。舉例而言，父
親A因為罹患失智症，導致無法做任何日常決定，因
此法院指定兒子B作為他的監護人。從此以後，A就
喪失行為能力，在法律上幾乎等同於3歲小孩，所有
可能牽涉法律效果的決定（例如簽訂契約等等）都
必須由B來代勞，A不能單獨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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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會通過的民法修正草案，主要新增了
1113-2至1113-10等9條條文，將意定監護納入民法
之中，其中有幾個比較值得注意的規定。 

1113-3條規定，被監護人A在做成書面指定B為
日後監護人、或是要把監護人B改成另一人C的時候，
他寫的書面意定監護契約，都必須經過公證，而且
公證人必須在公證完成後，主動通知法院。根據立
法理由的解釋，這條規定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日後發
生爭議的可能性，同時也能加強對當事人的保障。
而在實際的操作下，因為意定監護契約在成立時就
已經經過公證、在法院建檔了，應該也可以有效減
少法院審理監護宣告案件的時間。 

意定監護修法草案的精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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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緊接在後的法律規定，則彰顯了另一個意定
監護的精神：盡量以當事人意見為準、將法院介入
程度減到最低。例如1113-4條第1項規定法院只能按
照意定監護契約內容，由A所指定的B作為監護人；
1113-5規定，A在監護宣告生效之前或之後，都可以
撤回意定監護契約；1113-6則規定，如果A指定B、C、
D等多數人共同做為他的監護人，而其中B因為死亡
或有其他不誠實行為導致喪失監護人資格後，法院
不能自己指定別人來代替B的位置，而是要由C、D直
接接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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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除此之外，草案還是保留了法院介入的空間，
尤其是當被指定為監護人的B有法定不適任情形時。
例如1113-4第2項規定，就算在A陷入精神障礙後，
如果B依意定監護契約聲請監護宣告時，有事實可以
證明B顯然不適任做為監護人(例如過去有試圖詐取A
錢財的行為、或是長期不在國內等等)，法院就可以
改指定他人作為監護人。 

正如前述，監護宣告最常碰到的問題，就是家
族成員之間對監護人地位的爭奪。雖然意定監護制
度，確實可以透過被監護人A的意志，來達到事先解
決家族內部紛爭的效果。 

草案猶存疑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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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如果我們檢視意定監護的草案，根據
1113-3條第2項規定，意定監護契約的成立和公證，
只需要A和B的共同簽訂和在場即可，並不需要經過
其他家族成員同意。那麼在未來A確實陷入精神障礙
時，其他家族成員是否也有管道爭執這些契約未經
他們同意呢？如果有的話，又是否會使得意定監護
契約的原意大打折扣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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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，民法規定下本來有所謂的「親屬會議」，
其目的就是用來解決監護宣告等親屬關係變動所可
能發生的爭議。然而隨著現今社會家庭型態的變動，
親屬會議基本上已經在社會上非常罕見，也幾乎毫
無實用性可言。監護宣告涉及一個人財產和行為能
力的大幅變動，對家族而言茲事體大。除了意定監
護以外，還可以採取什麼樣的制度來將家族內部糾
紛降到最低，也是值得關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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